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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保险的政羡以及目前我国人寿市场的状况，客观分析我国的人寿市场潜力，并提出一些有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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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人口多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参加入寿保险，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人们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就根本谈不上参加人寿保险。世界上如印度、巴西等人口众多的国家，参加人

寿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同样，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和法律方面的保障，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寿保险市场肯定是

无序而难以发展的。

一、人口结构分析

统计显示①，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El占总人口数的6．23％，而60岁②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已达1．1

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3％，与10％的老龄型社会临界点只差一步之遥。京、津、沪、浙、川等省市已越过这

个临界点，率先步入老龄型的社会。按照老年人口平均3．2％的速度增加，预计到本世纪末，我国老年人口将

增至1．3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5％，跨入老龄型的国家行列，人口总负担系数将超过50％，而到2040

年，我国老年人口总数将增至3．74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48％，也就意味着，那时中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

个老人。人口的老龄化对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未来的中国谁来养老。一方面，

人口的庞大基数决定了中国将经历世界人口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增长，而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

的降低加快了人口老龄型到来的时间和速度。据统计占世界五分之一、亚洲二分之一的60岁以上老人生活

在中国。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型社会的到来，是与实现工业现代化同步的，我国则是人口老龄型率先于工业现

代化而实现的，养老的迫饥性可见一斑，我国的养老问题突出，必须通过人寿保险来解决。现在我国国营经济

仍占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养老问题仍靠国有经济。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解决养老问题应是

多层次的，国家、企业和个人都应及早解决养老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人寿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推动力。人口的老龄化、社会承担养老问题的巨大压力，客观上需要大力发展我国的人寿保险业。

据一项权威的统计调查表明③，目前我国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占前三位的分别是医疗、住房和物价，而医疗

保障的问题已经排在第一位，我国12亿多人Et的医疗保障问题，客观上也需要人寿保险来解决。

①本表数据系1994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详见(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63页。
②我国老年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选取最高年龄档。
③为1996年新闻媒体的一次大型民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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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实行计戈4生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现在城市95％以上有15岁以下子女的家庭都是

独生子女家庭，少儿人寿保险备受青睐。目前，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开办的“少儿终身幸福平安保险”特别受欢

迎，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国目前0—14岁的少年儿童人口数已超过3亿，这将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寿险市场

人寿保险业发展的历史证明，经济越发达，居民存款的余额越大，其人寿保险市场也就越大，人寿保险的

发展同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目前，人寿保险保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日本为10．1％、韩国为9．1％、美国

为3．63％、印度为1．29％，我国仅为0．31％，在世界排名第62位(详见表1)。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我国的

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明显偏低，人寿保险严重滞后，这也说明我国的人寿保险市场有巨

大的开发潜力。

从我国居民家庭微观经济的角度看，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为210．6亿元人民币，人均21．88

元，到1985年存款余额为1622．6亿元，人均153．9元，1990年分别为7034．2亿元和615．24元，1993年为

15203．5亿元和1282．81元，1994年为21580．8亿元和1795．48元。可见我国居民每年的存款余额至少以

30％的速度递增。居民手中的剩余资金越来越多，从家庭经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居民投保人寿保险的潜力

是相当巨大的。只要对人寿保险的宣传普及，人们的保险意识增强，我国的人寿保险市场将会有一个飞跃。

然而，我国目前的人均寿险保费却很低，详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的人均寿险收入是3817．3美

元、韩国是782．1美元、新加坡569．3美元、香港409．4美元、台湾412．1美元、马来西亚71．7美元、印度4美

元，而中国仅1．3美元，还不到印度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寿险在我国可开发的潜力很大。从我国目前城乡

居民存款余额和年递增速度看，我国的人寿保险保费收入年人均达到60美元，应该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真

能达到这个水平，我国的人寿保险收入每年将达到840亿美元以上，这对于目前我国的人寿保险来说是一个

天文数据。据统计1994年我国居民个人金融资产已超过3万亿元，比我国国有资产(1．6万亿元)多近60％。

如果寿险市场充分开发，那么我国每年的寿险收入将是一个令世人震惊的数据。

三、我国对发展人寿保险的政策和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政府把人寿保险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并大力支持和发展这项事业，同时将人寿保险业对

外国开放。在我国的“九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商业(人寿)保险。现在

已有几家国外寿险公司获准在我国经营寿险业务，一百多家国外保险公司在我国设立了保险代表处，他们虎

视耽耽，为进军我国的保险业抹马励兵。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保险司，专门负责保险业的审批和监管工

作。今年我国又有两家人寿保险公司获准成立并开始对外营业。在政府的议事Ft程和中长远规划中都把商

业保险的发展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力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

制，积极发展商业保险”，人寿保险在发展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稳定

器”，对于安定居民生活，促进社会稳定，防灾减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要意义。

我国政府在发展人寿保险事业中积极运用了法律。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该法第九章第七十二条明确指出“国家发展社会保险事业，建

立社会保险制度，使劳动者在年老、患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第七十五条又明确指出

“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为劳动者建立补充保险。国家提倡劳动者个人进行储蓄性保险。”

1995年6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这是我国保险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为规范我国的保险活动，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对保险业的

监督和管理，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法律依据。<保险法>从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的设

立、保险经营的规则、保险业务的监督管理、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以及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国家政策方面，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

发[1991]33号文件)。文件对我国人寿保险韵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1995年3月1日，国务院又发布了

国发[1995]6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国家在建立基

本养老保险，保障离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同时，鼓励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企业按

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后，可以在国家政策指导下，根据本单位经济效益情况，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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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I!t保险深度(保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名 国家 全部业务非寿险寿险
次 (或地区) (％) (％) (％)

数据来源：瑞士再保险公司(Sigma)杂志(1996年第4期)

名 国家 全部业务非寿险寿险
次 (或地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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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94年各国保险密度(人均保费)

名 国家 全部业务非寿险 寿险
次 (或地区) (美元) (美元) (美元)

Et 太

瑞士

美国

英国

荷兰

法国

卢森堡

德国

丹麦

挪威

芬兰

奥地利

澳大利亚

瑞典

爱尔兰

加拿大

比利时

新西兰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冰岛

以色列

西班牙

台湾

意大利

巴巴多斯

南非

葡萄牙

塞浦路斯

斯洛文尼亚

4848．7 1032．3、3817．3

3586．6 1380．7 2205．9

2279．7 1315．1 964．6

2002．2 721．7 1280．6

1912．9 631．7 981．3

1908．2 703．5 1204．7

1614．3 1082．5 531．9

1577．9 946．5 631．4

1433．2 723．9 709．3

1423．3 792．8 630．5

1347．7 458．3 889．4

1303．5 863．7 439．8

1294．2 665．4 628．9

1238．0 558．6 679．4

1167．7 556．2 611．5

1167．5 597．0 570．5

1088．5 614．8 473．7

1054．4 608．5 445．8

1016．5 234。．31 782．1

881．5 312．21 569．3 ，

827．3 417．9 409．4

752．0 726．2 25．4

696．1 342．0 354．1

629．7 354．9 274．7

605．9 193．7 412．1

601．0 399．0 202．0

513．5 367．7 145．8

384．9 73．9 311．0

‘384．2 251．7 132．4

367．3 176．4 180．9

244．4 209．3 35．1

32 特立尼达／多巴哥 219．1

33

34

希腊

马来西亚

178．1

145．3

133．5 27．4

94．7 83．4

73．6 71．7

35 阿根廷 141．2 113．8 27．4

数据来源：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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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国家 全部业务非寿险 寿险
次 (或地区) (美元) (美元) (美元)

科威特

智利

乌拉圭

巴拿马

捷克

克罗地亚

匈牙利

哥斯达黎加

巴西

墨西哥

泰国

委内瑞拉

斯洛伐克

波兰

哥伦比亚

突尼斯

保加利亚

摩洛哥

俄罗斯

津巴布韦

厄瓜多尔

土耳其

秘鲁

菲律宾

危地马拉

印度尼西亚

阿尔及利亚

埃及

象牙海岸

印度

肯尼亚

伊朗

中 国

128．1

123．2

106．8

99．2

98．2

92．0

85．2

74．3

73．5

65．4

57．1

54．3

51．9

47．3

43．5

30．9

27．6

26．3

24．5

23．7

19．8

17．5

14．6

14．2

12．9

10．3

10．1

8．3

8．1

5．7

5．6

4．9

4．1

114．2 13．9

50．6 72．6

99．9 6．9

75．8 23．4

73．5 24．7

88．8 3．2

63．4 21．8

68．9 5．4

64．3 9．2

92．6 22．8

29．7 27．4

52．6 1．7

39．7 12．2

32．7 14．6

38．8 4．6

28．7 2．2

18．6 9．0

20．7 5．6

13．0 11．5

10．5 13．2

18．0 1．7

15．4 2．1

12．4 2．2

8．2 6．O

10．4 2．5

6．3 3．9

9．6 0．5

6．7 1．6

6．1 1．9

1．7 4．0

4．5 1．1

4．6 0．3

2．8 1．3

69 巴基斯坦 3．4 1．9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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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企业和个人自主选择经办机构。”这样就为人寿保险的发展提供

了政策依据。

四、我国入寿保险市场发展的状况

近年来，我国人寿保险发展很快，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我国人寿市场的潜力相比，相差甚远，具体而言我

国人寿保险存在如下问题：

(一)人寿保险险种单一，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

事实上，寿险发展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对险种的开发。目前，我国的寿险业务大致可以分为：团体人寿保

险、个人营销人寿保险以及代理人寿保险三大块。从团体人寿保险来看，相对而言发展时间较长，险种较为齐

全，但是处女地仍然很多。如团体寿险除养老保险外，几乎所有险种都有年龄限制，一般只有16—60周岁的

人才能投保，而事实上往往这个年龄以外的人更需要保险，多数人更关心的是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而且团体

养老金保险也是很单一的。近年来，我国个人营销寿险发展起来了，继平安之后，人保、太保、新华人寿和泰康

人寿保险也纷纷推出个人寿险营销业务，从所推销的险种来看相当单一，主要是个人养老、长寿、重大疾病和

少儿等几个险种，我国是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区区几个险种实难满足央央十几亿人口的需要。

精算在人寿保险中的作用很大，由于我国的人寿保险起步较晚，精算人员缺乏，设计条款往往缺乏精算方

面的依据。在寿险费率方面受到人民银行利率的制约，而人们则往往习惯于将参加保险的收益与银行存款相

比较。人寿保险条款的内容和包装都落后于国际水平，在这方面发展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

各家寿险公司往往只注重业务，对险种的开发缺乏力度。几家寿险公司现有所使用的险种多数是你抄袭

我的，我搬用你的，各家都缺乏自己的特色险种。单一的险种、单一的激烈竞争、千奇百怪的展业手段常常出

现，形成一种不好的风气，而大片大片的寿险市场却没有开耕。

(二)寿险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制约了寿险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我国寿险发展的时间不长，而且以前受计划经济的制约，缺乏有效的竞争手段，同时由于重展业轻管

理，导致内部管理远远落后于业务发展的需要。具体表现为：1．机构设置不规范、基层公司对寿险机构的设

置一直处于摸索和观望的态度，有的公司虽设置了专业部门，但人员的配备和财务的核算制度不健全。2．管

理方法不规范，寿险业务的内部管理工作，从签单到归档，虽有内部管理实务手续，而对单证填写是否齐全、给

付是否正确等具体管理内容缺乏有约束力的规范标准。据一家寿险公司的抽样检查，50％以上的单证填写不

全，合格率只有百分之十几。缺乏一套强有力的管理制度，不利于激励职工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的发挥，最终

必将阻碍公司自身的发展。 。 ．

(三)资金运用和投资效益不好，导致准备金流失严重，收益率低，寿险回报低，人们对寿险投保的兴趣不大。

人寿保险一般期限较长，多数甚至伴随投保人一生，而且人寿保险的给付性很强，因此提取责任准备金和

搞好投资尤为重要。目前的寿险公司在保证保险金增值和对责任准备金的有效管理方面问题很多：(1)缺乏

投资和资金运用方面的专f了人才，这可以说是我国目前寿险公司非常致命的一点。资金运用方式单调，在投

资和资金运用过程中，呆帐、坏帐等情况时有发生，其资金回报率常常甚至低于同期银行的存款利率，人民保

险公司往往就是这种情况，这就无法吸引人们投保有储蓄性质的寿险，而现在的寿险市场具有储蓄功能的寿

险深受欢迎，市场很大。(2)由于管理方面的问题，收回的保险费时常不能及时转存，有时活期帐户没有存成

定期帐户，造成人为利息损失。

五、对我国人寿保险市场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目前，全国性的寿险公司除中保人寿(原人民保险公司寿险)、太平洋寿险和平安寿险以外，近期成立的寿

险公司有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竞争的局面已经形成。国外的保险公’司对我国的寿险市场也特别青睐，他们

看中的是我国寿险市场的巨大潜力。国内寿险公司要想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尽早着眼市场的开

发，特别是开发寿险新险种，及早抢占寿险业务，力争更多地占有市场的份额，为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

1．大力开发适销对路的新险种，占领新的寿险市场份额。

寿险发展的生命力，关键在于险种的生命力。应该定期进行市场调查和分析，开发满足新需求的新险种。

随着人们的自我保险意识的加强，传统的险种已不能充分满足需要，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完善，人们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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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增加，对家庭风险的管理意识日益增强，因此需要保险公司不断开发出具有吸引力的新险种来满足人们

的保险需求。我们建议加强以下几方面寿险险种的开发：

(1)开发具有储蓄功能的寿险，团体寿险应加强有储蓄性质终身险的开发。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认为，如果

投保人寿保险而在保期内没有出险，所交的保费就白交了，他们往往不考虑什么“大数法则”，如果到期还本，

甚至还能返还一定的利息，居民往往比较容易接受。目前的团体寿险除团体养老金保险外，几乎没有终身保

障的险种，人们往往更关心退休以后的保障问题，这方面的险种市场很大，值得开发。

(2)多开发一些给付性强的变额寿险险种，如递增型养老保险①。这主要是针对近几年人们对通货膨胀

的恐慌心理而开发的，目的在于对付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问题。该险种的开发往往与投资活动结

合在一起，投保时缴纳的保费是固定的，死亡的赔付金或是养老金的给付则根据投资的政绩而变动，对投保人

有最低的保障限制，寿险公司一般不得低于签单时约定的给付标准。

(3)加强对医疗保险市场的开发。近期的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居民第一关心的大事就是医疗保障的问题；

而目前我国寿险对医疗保险的开发情况最差，16岁以下和65岁以上的居民医疗保险，在所有的寿险公司都

是一个空白，65岁以上的老人往往对医疗保险的需求最强烈。另外，现在我国所有的寿险公司都是把医疗保

险作为一种附加险而开发的，人们不能单独投保医疗保险。应该说目前我国寿险公司的医疗保险远远不能满

足市场的需要，应当大力开发。

2．加强人寿保险的服务功能，切实搞好优质服务活动。

以前，由于寿险公司少，无竞争对手，寿险服务极差。寿险服务常常是态度不好，理赔手续繁琐，导致人们

对投保人寿保险失去兴趣，因此，现在的寿险公司应当大力加强售后服务，寿险公司应当在网点设置。营业时

间，服务态度上下功夫，应当把“服务至上、客户至上”作为公司的服务宗旨，吸引更多的居民投保人寿保险。

我国寿险的服务形象应有一个大的改变，这对于我国寿险市场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

3．完善寿险内部管理体制，使其制度化、标准化。‘·

完善我国寿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体制，使其制度化、标准化，这是我国寿险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外寿险公司

先进的管理方法我们可以借鉴．公司应当有自己的管理大纲，以不变应万变，对寿险的展业方式、案件理赔、内

外勤交接、资金运用、寿俭责任准备金的管理、条款执行等等实行标准化管理，实现对内部管理工作的有效监

督和控制，真正做到有章可循，违章必究。同时，应加强对从业人员(包括内勤和外勤)的培训，提高从业者的

素质。 ，

4．搞好投资，提高资金运用的收益率。

对于寿险公司来说，搞好投资提高资金运用的收益率，就近而言，它是一个寿险是否具有竞争能力、能否

降低成本的关键；就长远而言，它是我国寿险能否健康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关键。提高资金适甩的收益率，

就意味着可以降低成本，返还投保人更太的利益，巩固和提高自己拥有的寿险市场份额。如果我国的寿险公

司都能切实搞好投资，提高资金适用的收益率，这对于我国寿险市场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至关重要。

5．国家对寿险市场的监管应当规范。

国家对寿险管理方面应是既有宏观方面的调控，又有具体方面的指导。市场竞争在条款、费率方面应有

严格的规定，坚决杜绝不正当韵竟争手段。向时，寿险行业协会对于行业自律和行业间的合作十分重要，它是

我国寿险市场健康发展所需要的，应当充分发挥其作用。如通过保险协会促成各家保险公司建立自律公约，

使保险业务发展规范，竞争公平。 。

6．，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民族繁荣、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国家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护

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对于目前各个保险公司发展不平衡，从业不规范的问题，应当树立典型，以点带面。促进

保险业的健康发展。对于民族保险业，国家从法律到政策、从审批各方面应给予倾斜，当然这并不是要排斥国

外的保险公司，应积极与国外保险公司合作，吸取国外保险公司的经验，目的是要巩固我国的民族保险业。

(下转第32页)

①递增型养老保险指每年领取的养老金按一定的比例增大，如每年递增10％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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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标就是人均居住面积。

人均居住面积越大，不享有分房权的损失就越大。

从官方公布的统计指标看，人均居住面积指每一城镇人口拥有的居住面积。由于无法分离出人均全民所

有制在职职工的居住面积，本部分按人均城镇在业人员居住面积口径进行分析。

通过表2可以看出，1978年，人均城镇在业人口居住面积Y为6．53平方米，到1994年，增长到15．91，16

年增加了1．4倍。由此看出，不享有分房权的损失正逐渐扩大。

四、结柬语 ·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男性劳动力的潜在供给量与女性劳动力的潜在供给量基本平衡，由于退休年

龄不同增加了男性劳动力的实际需求，减少了女性劳动力的实际需求，扩大了女性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同

时，退休年龄不同的规定还降低了女性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且文化水平越高收入水平的降低程度也越高。二、

男性职工享有分房权、女性职工不享有分房权说明：单位没有把女性职工创造的价值中应当分配给她们的部

分全部支付给她们，而是将剩余部分集中起来，又以居民住房形式在男性职工中进行再分配。男性职工得到

的住房实物收入包括本应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差额部分，也包括本应属于女性职工劳动所得的差额部分。随

着住房条件的改善，不享有住房权的经济损失呈扩大趋势。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终要求。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性别职工有不同退休年龄和不同

分房权就已存在，由于其它条件的限制，这种差别引发的矛盾并不十分严重，因此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在退休职工收入与在职职工收入的差异不断扩大、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出现和人们公平竞争意识逐渐加强的

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并做出合理的解释与判断。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以电视上公映的法律案例为例，说明本文讨论的必要性。

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夫妻双方，婚后十余年离婚，离婚前无房，离婚后女方与孩子住到了娘家，窄小的住房

住了三户，居住十分困难。不久男方分了房子，女方向男方提出要房子(离婚时男方答应将来有房子后给前

妻，并有协议)，并向法院提出上诉。结果女方败诉。理由是：不属于夫妻双方离婚前的共同财产。

从法律角度看，该判断无可厚菲。但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女方从单位获得的劳动收入只是她应该获得收

入的一部分，其它部分积累起来后，以住房的形式分给了本单位的男职工，当然包括她的前夫。男方可以通过

住房分配得到本应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差额部分，女方不可以。对此是否只能从法律角度进行解释?女方应

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向单位索取本应属于自己劳动所得的差额部分?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

2斯坦利·费希尔等著，庄巨忠等译．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驴妒妒妒妒妒驴、护驴、≈口*护驴、s∥2扩妒驴妒驴驴护扩妒驴驴驴驴妒妒矿妒驴驴矿驴妒妒护泸驴泸∥护妒

(上接第38页)

7．我国的保险业刚刚起步，人寿保险起步更晚一些，如我国寿险个人营销业近两年才刚刚开始，人们对

于人寿保险的认识，人们的保险意识，都很淡薄，需要大力宣传。通过保险知识的宣传，从经济补偿的角度唤

起人们对于风险防范管理的意识。现在新闻媒体对于启发人们保险意识的宣传不够，广告方面启发保险需求

的很少。提高整个民族的保险意识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各家保险公司从共同的利益出发应同力合作加大这

方面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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